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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受到德國勞動法學之影響，我國現行「團體協約法」對於勞資團體協商之「成

果」（團體協約）雖賦予特定的法律效力1，但是對於團體協商的「過程」並未設

有相關之規定。工會若有相當之實力，則雇主有可能與工會進行團體協商，進而

簽訂團體協約；但是台灣絕大多數的工會並無相當之實力，資方根本不願意與工

會進行團體協商，遑論簽訂團體協約2。 
為了促進勞資自治，2002年 5月 1日行政院 2784次院會通過「勞動三法」（「工

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修正草案，在「團體協約法修正草

案」中新增「第二章團體協約之協商與簽訂」3，導入「誠實團體協商」之原則4，

並參酌美國、日本、韓國三國之立法例，規定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團體協約之

協商5，同時規定刻意杯葛協商程序6或拒絕提供合理協商之必要資料7者，均視為

                                                   
1 詳閱黃越欽，「勞動法新論」，431-436頁，自版（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2002年 9月
修訂 2版；黃程貫，「勞動法」，355-362頁，國立空中大學，1997年 5月修訂再版。 

2 2001 年年底為止，工會與事業單位簽訂團體協約者僅有 311 件。參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
華民國 90年勞動統計年報」，頁 64「表 3-9事業單位團體協約及勞資會議現況」，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2002 年 7 月。由於團體協約的件數過少，並未發揮規範勞動條件的功能，因此有學
者將團體協約法評為「就像是躺在六法全書中的屍體，無足輕重」。黃瑞明，迴光返照的團體

協約法—評全總與工總的團體協商，中華民國勞動法學會編，「勞動法裁判選輯（1）」，147頁，
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 12月元照初版。 

3 事實上，在 2002年 5月的草案之前，1994年 8月和 2001年 9月的「團體協約法修正草案」中
均有相同之規定。 

4 團體協約法修正草案第 5條第 1項：「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 
5 團體協約法修正草案第 5條第 2項：「勞資之一方對於他方所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非有正當理



 2 

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商。 
上述草案內容何時能通過立法，尚屬未定之數，但是我國的集體勞動法制中，

導入誠實團體協商制度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如能完成立法，將是集體勞資關係

轉變的一個新契機。但是，團體協商法制在台灣是一個陌生的制度，除了美國、

韓國的制度以外，日本的相關法制，也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因此，本研究之主

要目的在於研究日本團體協商制度8，作為我國導入相關法制後理論建構之參考。 

 
二、團體協商之意義 

 
在日本，集體勞動條件9通常係採取勞資對等決定之立場，由工會透過團體協

商簽訂團體協約所決定10。團體協商的原始意義在於「勞動力的集體交易」。因為

絕大多數的勞工的交涉能力不足，透過個別的交涉無法獲得較佳之勞動條件。多

數勞工團結起來組織工會，透過代表來做勞動條件的集體交易。工會與雇主透過

自由的協商而決定勞動條件之基準，同時對於該集體合意（團體協約）賦予一定

的法律強制力（規範效力），在協商無法達成合意時則以罷工等爭議行為來爭取、

實現自己之主張。除了勞動條件的決定以外，團體協商所扮演的另一個重要的功

能在於，勞資關係中勞資自治的遊戲規則11的形成。此外，團體協商時勞資雙方

也可以向對方表達自己的想法或不滿，而增進相互的理解，並藉此使對方提出一

定的因應手段。12 
因此所謂團體協商，應該可定義為「工會透過其代表與雇主或雇主團體之代

                                                                                                                                               
由，不得拒絕。」 

6 團體協約法修正草案第 6條第 1項：「勞資之一方向他方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應將協商之時
間、地點、代表人數、主題及方案等事項告知他方，他方應於被告知之日起六十日內提出對應

方案，並進行協商。」 第 6條第 2項：「他方違反前項規定者，視為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 
7 團體協約法修正草案第 7條第 1項：「勞資之一方為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得請求他方提供合理
協商之必要資料；不提供者，視為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第 7 條第 2 項：「提供前項資料之
一方，得要求他方保守秘密及給付提供資料所生之必要費用。」 

8 有關日本團體協商法制之中文文獻，吳慎宜，日本團體交涉之研究，勞工研究季刊第 94期，26
頁以下，1989 年 1 月；蔡炯燉，勞動集體爭議與善意談判，政大法學評論第 47 期，135 頁以
下，1993年 6月。 

9 日本勞動法學者近年在討論勞動條件變更法理時，漸漸意識到將「勞動條件」區分為「集體勞
動條件」和「個別勞動條件」之必要性，但是區別的標準仍有差異。在此參考荒木尚志教授之

見解，將「集體勞動條件」解為，「由團體協約或工作規則所訂定之勞動條件（制度）」，「個別

勞動條件」解為與個別勞工之個別協商所訂定之勞動條件」。參閱荒木尚志『雇用システムと

労労労件労更法理』（有斐閣、2001年 2月）224-227頁。 
10 職場中若無工會，或雖有工會但無團體協約時，集體勞動條件則由雇主單方制訂之工作規則所
決定。 

11 例如雇主從勞工的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工會向雇主借用工會辦公室、團體協商之方式和方
法、進行爭議行為的程序等。 

12 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26-5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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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以達成有關勞工的待遇或勞資關係的遊戲規則之合意為主要目的，所進行之

協商。」。基本上，團體協商係勞資雙方互相讓步以達成上述合意為目的之交涉，

協商之代表必須獲得充分之授權，但是讓步與否是雙方之自由，也有可能無法達

成合意。13如果勞資雙方達成合意時，則簽訂團體協約。 

 
三、團體協商法制 

 
日本國憲法第 28條保障勞工的團結權、團體協商（交涉）權14和其他的團體

行動權。基於日本國憲法保障上述「勞動三權」之意旨，日本「勞動組合法」（工

會法）設有「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制度」，針對雇主之「不利益待遇」、「無正當理

由拒絕團體協商」、「對工會之支配介入」等類型的不當勞動行為設有禁止規定。

有關「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勞動組合法」第 7 條第 2
款規定，雇主無正當理由時不得拒絕與所雇用的勞工之代表進行團體協商。根據

此一規定，在日本僅雇主負有協商義務，工會並不負有協商義務，此與我國團體

協約法修正草案的規定15有所不同。 
協商義務之主要內容為「誠實協商義務」。所謂「誠實協商義務」，學說及實

務見解認為係指「雇主不僅是聽取工會的要求或主張而已，而且對於工會的要求

或主張必須做出具體性或積極性程度之回答或主張，有必要時還要提示根據或必

要資料之義務」。雖然雇主沒有全盤接受工會的主張或對其讓步之義務，但是雇

主對於致力於尋求合意的工會，有透過誠實的對應而摸索達成合意的可能性之義

務。16雇主是否盡到「誠實協商義務」，實有賴實務累積判斷基準。實務上，「一

開始即宣示沒有簽訂團體協約的意思」、「對實際進行協商者未賦予協商權限」、

「拒絕回答或不願進入實質檢討的協商態度」、等，均被判斷為無正當理由拒絕

團體協商17。一般而言，只有在協商進入「膠著」狀態（雇主已經盡力協商，繼

續協商也不會有進展），雇主才能中止團體協商。 
雇主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商時，工會可向各都道府縣的「地方勞動委員會」

申請行政救濟（「勞動組合法」27 條 1 項），「地方勞動委員會」認為申請有理由
時可以對雇主發出「雇主不得以所持理由拒絕與工會進行團體協商」或「針對某

                                                 
13 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27-528頁。 
14 關於日本團體協商（交涉）權之理論史，參閱松田保松「「体交「の法理」労労法文「研究「

編『文「研究労労法編』（編合労労研究所、1978年 7月）157頁以下、寺田博「「体交「寺論」
籾井常喜編『籾後労労法編籾史』（労労旬報社、1996年 2月）354頁以下。 

15 根據我國團體協約法修正草案第 5條第 1項，勞資雙方均負有誠實協商義務。 
16 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 版）』（弘文堂、2003 年 4 月）545 頁、西谷敏『労労組合法』（有斐

閣、1998年 12 月）290頁、カールツァイス事件頁東京地裁平成元（1989）年 9月 22日判決
（労労判例 548 号 64頁）。 

17 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45-5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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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事項，雇主應該誠實地進行團體協商」的救濟命令（「勞動組合法」27條 4項）。
在「地方勞動委員會」的救濟命令中，受有不利益之當事人得向「中央勞動委員

會」申請再審查（「勞動組合法」27條 5項、11項）。 
雇主不服「地方勞動委員會」或「中央勞動委員會」的救濟命令時，可以向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該救濟命令（「勞動組合法」27條 6項）。 

 
四、團體協商之主體 
 

團體協商的「名義人」（當事人），在勞方為工會（包括上級工會）；在資方則

為個別雇主或雇主團體。但是，工會以外的勞工團體亦可為團體協商的當事人，

只是在雇主拒絕協商時，無法尋求「勞動委員會」的行政救濟18。這是因為只有

「勞動組合法」上的工會方得享有不當勞動行為救濟之故。 
實際進行協商的「協商者」，勞方為「工會的代表或受工會委任之人」（「勞動

組合法」第 6條）；至於資方的「協商者」，通常為雇主個人或董事以及其他有人
事管理權限者。 
 
五、義務團體協商事項之範圍 

 
對於何種事項，當工會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時，雇主即負有誠實協商義務？

亦即，得強制雇主進行團體協商者，究竟為何種事項？對於此種「義務團體協商

事項」19之釐清20，即屬重要之事。但是，日本「勞動組合法」和其他的勞動法規

中，對於團體協商事項並未設有任何規定。 
基本上，如果是雇主得處理（有處分權限）之事項，而雇主願意進行團體協

商時，則任何的事項均可以成為團體協商之事項。21但是，所謂「義務團體協商

事項」，則有一定的範圍。是否成為義務團體協商事項，應以日本國憲法第 28條
或「勞動組合法」中保障團體協商權之目的，而判斷之。一般而言，學說認為，

如果是雇主有處分權限且與勞動關係有關之事項，均為義務團體協商事項。因

                                                 
18 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38-539頁。 
19 亦有學者稱之為「命令事項」。例如，山口浩一郎『労労組合法（第 2版）』（有斐閣、1996年

3月）160頁以下。 
20 日本勞動法學說上關於團體協商事項之討論，詳閱李鋌「「体交「事項の李象範李の李定に李

する法理」季刊労労法 174 号（1995年 5月）138頁以下。 
21 中山和久＝深山喜一郎＝宮本安美＝本田尊正＝岸井貞男＝伊藤博義＝萬井隆令著『注著労労
組合法頁労労李係調整法』（有斐閣、1989年 2月）223頁（岸井貞男教授執筆）、青木宗也＝
金子征史『労労李係法（改訂版）』（日本評論社、1994年 6月）132頁、西谷敏『労労組合法』
（有斐閣、1998年 12月）281頁、横井芳弘＝角田邦重＝横田滋編『新現代労労法入門』（法
律文化社、2000年 5月）306頁（三井正信教授執筆）、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 版）』（弘文
堂、2003年 4月）5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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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關於工會會員之勞動條件與其他待遇或該集體勞資關係之運作等事項，而雇

主有處分權者，均為義務團體協商事項。22 
具體而言，可分為：（1）勞動條件與其他待遇之事項、（2）關於人事之事項、

（3）關於經營生產事項、（4）關於集體勞資關係的運作之事項，等加以說明。分
述如下： 

（1）勞動條件與其他待遇之事項：即勞工在履行勞務給付時之契約上條件
及其他經濟上的待遇。例如，勞動報酬（工資）、退休金、一部份的福

利厚生給付、工作時間、休息、安全衛生、職業災害補償、教育訓練等。

而勞動的內容、方法、場所、環境等原則上是勞動條件。23但是若在日

常上係屬輕微之事者，性質上係雇主得行使勞務指揮權之事項，並非此

處所稱之勞動條件，故不以其為義務團體協商事項。24 
（2）關於人事之事項：工會會員之調職、懲戒、解雇等人事之基準（理由、

要件）或程序（須與工會協議、或須徵求工會同意），也是關於勞動條

件與其他待遇之事項，因此也是義務團體協商事項。在實務上，要求撤

回對特定工會會員所為之調職、解雇等亦解為義務團體協商事項。25關

於人事考績評量之基準、程序及其具體適用（對特定員工之具體適用，

例如解雇），在原則上也是義務團體協商事項。26 
（3）關於經營生產事項：新機器之導入、設備之更新、生產方法、工廠辦

                                                 
22 石川吉右右門『労労組合法』（有斐閣、1978年 10月）148頁、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
（弘文堂、2003年 4月）542-543頁。同旨（用語或有少許差異）：外尾健一『労労「体法』（筑

摩書房、1975 年 9 月）376 頁、東京大編労労法研究「『注著労労組合法（上法）』（有斐閣、
1980年）301頁、光岡正博『「体交「寺の研究（新訂版）』（法律文化社、1986年 9月）350
頁、中山和久＝深山喜一郎＝宮本安美＝本田尊正＝岸井貞男＝伊藤博義＝萬井隆令著『注著
労労組合法頁労労李係調整法』（有斐閣、1989 年 2 月）135 頁（萬井隆令教授執筆）および
223頁（岸井貞男教授執筆）、久保敬治＝頁田頁士郎『労労法』（ミネルヴァ書房、1993年 5
月）160頁、下井隆史『労使李係法』（有斐閣、1995年 5月）111-112頁、山口浩一郎『労労
組合法（第 2版）』（有斐閣、1996年 3月）161頁、西谷敏『労労組合法』（有斐閣、1998年
12月）281頁、労労省労政局労労法規課編著『労労組合法頁労労李係調整法（四訂新版）』（労
務行政研究所、1999年 3月）353および 410頁。 

23 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43頁。同旨頁中山和久＝深山喜一郎

＝宮本安美＝本田尊正＝岸井貞男＝伊藤博義＝萬井隆令著『注著労労組合法頁労労李係調整
法』（有斐閣、1989年 2月）223-224頁（岸井貞男教授執筆）。 

24 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43頁。 
25 東京大編労労法研究「『注著労労組合法（上法）』（有斐閣、1980年 12月）417頁、中山和久
＝深山喜一郎＝宮本安美＝本田尊正＝岸井貞男＝伊藤博義＝萬井隆令著『注著労労組合法頁
労労李係調整法』（有斐閣、1989年 2月）224頁（岸井貞男教授執筆）、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 版）』（弘文堂、2003 年 4 月）543 頁、日本鋼管事件頁東京高裁昭和 57（1982）年 10月 7
日判決（労労判例 406 号 9頁）。 

26 石川吉右衛門『労労組合法』（有斐閣、1978年 10月）349-350頁、東京大編労労法研究「『注
著労労組合法（上法）』（有斐閣、1980 年 12 月）418 頁、中山和久＝深山喜一郎＝宮本安美
＝本田尊正＝岸井貞男＝伊藤博義＝萬井隆令著『注著労労組合法頁労労李係調整法』（有斐
閣、1989年 2月）224頁（岸井貞男教授執筆）、塚本重塚『不塚労労行為の認定基準』（編合
労労研究所、1989年 3月）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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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之移轉、幹部之人事、營業讓渡、公司組織之變更、業務之外包等

經營生產事項，原則上不屬於義務團體協商事項27。只有與勞動條件或

勞工之雇用有關係（有影響）者，在與該點有關的部分才成為義務團體

協商事項。28例如將業務外包後有必要調動員工時，雖然業務外包不屬

於義務團體協商事項，但是關於調動員工之點即成為義務團體協商事

項。因此多數學者認為，經營、生產事項是否成為義務團體協商事項，

以該事項是否與勞動條件、勞工的待遇或勞工的生活利益有關而定29。 
（4）關於集體勞資關係的運作之事項：關於工會辦公室之借用、團體協商

之程序、「勞使協議」之程序、爭議行為之程序等有關工會與雇主之間

之關係的諸事項，也成為義務團體協商事項。30這些事項若達成合意而

簽訂團體協約時，則是屬於團體協約的債務部分之事項。31 
除了上述義務團體協商事項以外，即使是雇主有處分權限，但是（1）與勞工

的待遇或工會的地位、活動無關之事項，或是（2）依據法令等雇主保留決定權之
事項（例如工作規則之內容、制訂方式），則為「任意團體協商事項」。32即使雇

                                                 
27 塚本重塚『不塚労労行為の認定基準』（編合労労研究所、1989年 3月）180頁。 
28 外尾健一『労労「体法』（筑摩書房、1975年 9月）376頁、東京大編労労法研究「『注著労労
組合法（上法）』（有斐閣、1980 年 12 月）416 頁、中山和久＝深山喜一郎＝宮本安美＝本田
尊正＝岸井貞男＝伊藤博義＝萬井隆令著『注著労労組合法頁労労李係調整法』（有斐閣、1989
年 2月）224頁（岸井貞男教授執筆）、西谷敏『労労組合法』（有斐閣、1998年 12月）282頁、
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44頁。 

29 有泉亨「「体交「」有泉亨編『日本の労使李係と法』（有斐閣、1972年）86 頁、林迪廣＝清
正正＝馬渡淳一郎編『講義労労法 II（「結保障）』（青林書院新社、1983年 3月）88-89頁（長
淵淵男教授執筆）、菊池勇夫＝林迪廣『全訂労労組合法 附頁労調法（抄）（第 2版（全訂版））』
（日本評論社、1984年 2月）109頁、萬井隆令＝西谷敏編『労労法 1―集「的労労李係法―』
（法律文化社、1995年 4月）82頁（萬井隆令教授執筆）、片岡曻『労労法（1）編論頁労労「
体法（第 3版）』（有斐閣、1993年 4月）192頁、青木宗也＝金子征史『労労李係法（改訂版）』
（日本評論社、1994年 6月）134頁、横井芳弘＝角田邦重＝横田滋編『新現代労労法入門』
（法律文化社、2000年 5月）307頁（三井正信教授執筆）。 

30 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44頁。同旨頁中山和久＝深山喜一郎

＝宮本安美＝本田尊正＝岸井貞男＝伊藤博義＝萬井隆令著『注著労労組合法頁労労李係調整
法』（有斐閣、1989年 2月）224-225頁（岸井貞男教授執筆）。 

31 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44頁。 
32 山口浩一郎『労労組合法（第 2版）』（有斐閣、1996年 3月）162頁。但是西谷教授認為，工
作規則的制訂、變更時，若工會要求團體協商，則雇主有義務進行團體協商（西谷敏『労労組

合法』（有斐閣、1998年 12月）281頁）。在日本，雇主有單方制訂、變更工作規則之權限（日
本勞動基準法第 89條），雇主制訂或變更工作規則而未與工會協商，並不能立刻認為係違反誠
實協商義務（東京大編労労法研究「『注著労労組合法（上法）』（有斐閣、1980年 12月）419
頁），但是仍有被認為係不當勞動行為之可能性。而且雇主單方不利益變更工作規則時，法院

在判斷變更是否具有合理性時，雇主是否努力尋求工會或勞工之同意乙事，乃是重要的判斷要

素（秋北バス事件頁最高裁大法廷昭和 43（1968）年 12月 25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22 法 13
号 3459頁）、第一小型ハイヤー事件頁最高裁第二小法廷平成 4（1992）年 7月 13日判決（労労判例 630
号 6頁）、朝日火災海上保、事件頁最高裁第三小法廷平成 8（1996）年 3月 26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
判例集 50 法 4 号 1008頁）、第四銀行事件頁最高裁第二小法廷平成 9（1997）年 2月 28日判決（最高裁
判所民事判例集 51 法 2 号 705頁）、みちのく銀行事件頁最高裁第一小法廷平成 12（2000）年 9月 7日判
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54 法 7 号 2075頁）），因此實際上雇主有必要與工會進行協商（菅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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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拒絕與工會針對「任意團體協商事項」進行團體協商，亦不構成「拒絕團體協

商之不當勞動行為」。33 
至於「違反強行法規之事項」、「違反公序良俗之事項」和「成為不當勞動行

為之事項」，則為「違法事項」，勞資之間即使在團體協商中達成合意，亦無法使

其合法化。34 

 
六、結論 

 
基本上，日本的團體協商制度中，諸如「誠實協商義務」的概念、「團體協商

主體」、「團體協商事項」的劃定等重要事項，在法律規定上並不詳盡，多有賴學

說和實務見解之補充。例如，團體協商制度中，雇主的行為是否符合「誠實協商」

是非常核心的內容，但是有賴實務見解的累積才能提出判斷基準。日本的制度運

作迄今已經超過 50年，其學說和實務見解值得參考。關於日本學說和實務見解的
詳細分析，為將來研究團體協商制度的課題之一。但是，我國的未來團體協商法

制，除對雇主以外也對勞工課以誠實協商義務，因此其判斷基準無法參考日本法，

需參考美國法。 
除了團體協商制度以外，在企業內關於勞工的待遇或其他勞資關係中所產生

的各種問題，工會與雇主自主地協商謀求解決的程序，還有「苦情處理程序」35和

「勞使協議制」。而其中尤以「勞使協議制」在勞動條件和勞資之間的遊戲規則之

決定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團體協商法制以外，日本企業中勞資自主地

設置之「勞使協議制」，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勞資協商、意見溝通之管道。可以說，

在大企業中所簽訂的團體協約大多數經過「勞使協議」之程序。另一方面，在沒

有工會之企業中，「勞使協議制」可說是發揮了代表勞工的機能。要瞭解日本的團

體協商制度的實際運作，有必要先瞭解「勞使協議制」。 
再者，釐清「勞使協議制」與「團體協商制」兩者之間的關係時，劃分「義

務團體協商事項」的範圍一事，已成為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本研究雖然對「義務

                                                                                                                                               
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47頁）。 
有關日本工作規則法理之中文文獻，請參閱劉志鵬，「勞動法理論與判決研究」，259 頁以

下，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 5月。 
33 石井照久『新版労労法（第 3版）』（弘文堂、1973年 5 月）356頁、新谷真人「「交拒否」日
本労労法編「編集『講座 21世紀の労労法 第 8 法 利益代表システムと「結寺』（有斐閣、
2000年 5月）218頁、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661頁。 

34 山口浩一郎『労労組合法（第 2版）』（有斐閣、1996年 3月）162頁。 
35 所謂的「苦情處理程序」，係指工會與雇主間為了處理個別勞工在勞動關係上的申訴或權利之
主張，所設的一種程序，也就是申訴制度。在日本，通常是在有許多的工會都是在團體協約中，

規定「苦情處理程序」。學者指出，苦情處理程序似乎利用率不高，在日本的企業工會中，有

關人事、懲戒等個別的問題，似乎有以事前的「勞使協議」程序或事後的團體協商來處理的傾

向。菅野和夫『労労法（第 6版）』（弘文堂、2003年 4月）5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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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商事項」的範圍有所介紹，但是對於劃分「義務團體協商事項」的標準之

基礎理論，並未作深入之探討。同時，為了探討此一課題，對於「團體協商權」

理論作基礎的考察，有其必要。 
其次，雇主雖然負有團體協商義務，但是並不意味著負有達成合意進而簽訂

團體協約的義務。工會與雇主進行團體協商，是否能簽訂團體協約，提升工會會

員的勞動條件？一切仍須視工會的實力而定。台灣工會的實力普遍不足且工會組

織率不高，即使將來團體協商法制化，也不能保障工會能透過團體協商獲得有利

之勞動條件。目前集體勞動條件由雇主單方制訂之工作規則而定之情況，恐難改

變。因此，在工會以外，是否應該在企業內另設「法定員工代表組織」之立法論，

即屬必要。但是，除了「法定員工代表組織」之組成方式和議決事項的檢討以外，

其與工會之間的權限劃分之檢討，亦屬必要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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